附件1
坦洲镇人才房优先保障对象范围及具体待遇标准
[bookmark: _GoBack]（2025年修订版）
	层次序号
	保障对象范围
	用人单位可申请使用人才房数
（在住总数原则上
不超过6套）
	签约
主体
	可申请
建筑面积
	实际租金
补贴比例
	租住（补贴）期限

	1
	（1）A档特聘人才
（2）原第一层次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待遇的人才
	不限
	人才
个人
	最大200平方米
	最高100%
	最长3年

	2
	（1）B档特聘人才
（2）原第二、三层次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待遇的人才
	不限
	人才
个人
	最大120平方米
	最高100%
	最长3年

	3
	（1）C、D档特聘人才
（2）原第四至六层次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待遇的人才
（3）青年后备人才（博士后研究人员，新培养引进的博士，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4）与在我镇纳税的非公有制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博士学历人才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
（5）在我镇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镇属企业工作的取得博士学历的人才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不含公务员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
	不限
	人才
个人
	最大90
平方米
	最高100%
	最长3年

	4
	（1）青年后备人才（企业新培养引进的全日制硕士、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原第七、八层次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待遇的人才
（3）与在我镇纳税的非公有制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全日制硕士学历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的人才
	3
	人才
个人
	最大50
平方米
	最高50%
	最长3年

	5
	广东省人才优粤卡持卡人才
	不限
	人才
个人
	按人才实际层次参照1—4项标准享受
补贴
	最长3年

	6
	我市、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1）现代化产业集群“十大舰队”企业
（2）总部企业、市制造业龙头骨干（培育）企业
（3）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4）投资落地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2
	用人
单位
	最大50
平方米
	最高
100%
	最长3年

	7
	引进高校、科研院所等在我市共建的高端研发机构或平台科技人员
	1
	用人
单位
	最大50
平方米
	最高100%
	最长3年

	8
	省、市级创新创业科研团队核心成员
	1
	用人
单位
	最大50
平方米
	最高100%
	最长3年

	9
	入驻我市、镇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港澳台创新创业人才
	1
	用人
单位
	最大90
平方米
	最高60%
	最长3年

	10
	来中山短期工作、符合我市相关规定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1
	用人
单位
	最大60
平方米
	最高100%
	最长累计12个月

	11
	其他经坦洲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核准的人才
	不限
	坦洲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核准后确定相应主体、相应待遇及租住（补贴）期限

	12
	其他层次人才：在我镇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镇属企业工作的全日制硕士学历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的人才（不含公务员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事业编制人员）
	对空余闲置的人才房视情况保障
	人才
个人
	最大50
平方米
	最高50%
	最长3年

	13
	符合中山青年人才驿站入住申报条件的青年人才
	
	人才
个人
	最大50
平方米
	最高100% 
	一般不超过7天



备注：1. 符合上述两种及以上情形的人才，按自愿原则择一享受保障待遇。
2. 人才房租住期限按月计算且一般不超过2年；期满后续租期限累计不超过1年。
3. 同一用人单位可申请人才房总数原则上合计不超过6套，在引才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用人单位，可按相关规定予以支持。用人单位可申请使用人才房名额已满的，待已入住人才退出人才房后可再次申请。
4. 具体待遇标准由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制定方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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